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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合同编中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
制度探析

●张　杰

　　

[摘要]本文对«民法典»合同编中的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探析.预期违约是指一方在合同履行中

拒绝或无法履行义务,使对方合理相信合同目标无法实现.而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对方违约的情况下,当事人

有权请求解除合同或采取其他救济措施.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具有共同特征,也有明显区别,预期违约主

要关注违约行为判断,而不安抗辩权则注重违约后的救济措施.预期违约是一种违约行为,而不安抗辩权是

因违约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同时,预期违约的存在可引发不安抗辩权的产生,为当事人提供法定基础,使其

能够更有信心行使不安抗辩权.通过深入研究这两个制度,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民法典»中有关合同

的规定,为合同当事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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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贸易合同的执行过程中，不乏会出现如下情况：在

合同签订之后，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发现对方存在

无法履行合同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若先履行的一方继

续按照原合同执行，可能面临对方无法履行而导致自身损失

的风险。 然而，若先履行一方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又可能

构成违约，遭到对方起诉要求支付违约金。 面对此种两难

境地，如何妥善处理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不安抗辩权便是

一种有效手段，旨在维护先履行一方的合法权益。 本文旨

在深入探讨这两个制度，明确它们的概念、形态、条件、性

质和效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预期违约

(一)预期违约的概念

在实践中，当事人可能通过对市场、对方履约能力等方

面的分析，或者依据过去的合同履行经验等，预见到合同的

履行可能面临一定的困难。 这时，预期违约的概念就体现

出其重要性，作为一种防范机制，当事人可以提前采取一些

措施来应对潜在的违约风险。 而预期违约并非一味的悲观

行为，而是在合同履行中对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进行预测，

并为可能的不良情况做好准备。 这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保护合同履行的稳定性。

(二)预期违约的形态

１．明示毁约

明示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口头或

书面等明确的表达，明示表示自己无法或不愿意履行合同义

务。 这种情况下，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明确、明示，另一方

可以更早地获知合同可能无法履行的情况，从而提前采取相

应的应对措施。

２．默示毁约

与明示毁约相对应，默示毁约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通过行为或其他方式暗示自己可能无法或不愿意

履行合同义务。 默示毁约通常是一种相对隐晦的情况，需

要另一方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合理解读，并在有必要的情况

下采取相应的措施。

而在《民法典》中，对于预期违约的形态并未明确区分

明示毁约和默示毁约，但《民法典》对于违约责任的规定为

当事人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不论是明示还是默示的情

况，受损害方都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维

护合同的有效履行。 在实际操作中，当事人应结合具体情

况，及时察觉违约迹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采取法定救济措

施，以维护自身权益。

不安抗辩权

(一)不安抗辩权的概念

不安抗辩权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对对方可能

存在的违约风险感到担忧，因而在合同履行之前或履行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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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的权利。 不安抗

辩权的概念体现了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的被动性和担忧

感，使其能够在风险出现之前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而在

《民法典》中，不安抗辩权强调了合同当事人的平等性和合

作性原则，通过行使不安抗辩权，当事人可以在可能的风险

发生前采取主动的防范措施，保障合同履行的稳定性。

(二)不安抗辩权成立的条件

不安抗辩权的行使必须建立在存在合理的、足以引起不

安的理由之上。 这意味着当事人必须能够提供客观、合理

的依据，证明合同履行可能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或风险。

这些理由可能包括对对方当事人信用状况的合理担忧、合同

履行可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等。 同时，行使该权利的一

方不能滥用权利，采取不必要或过度的预防措施。 预防风

险的措施应当与可能发生的风险相匹配，不得过分损害对方

当事人的权益。

(三)不安抗辩权的行使

通过书面形式，当事人可以清晰地表达担忧的理由，要

求对方提供担保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这一步骤是确保通

知的明确性和证据性的关键，同时也为后续的法律救济提供

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达成一致的解

决方案，可能包括对方提供担保、修改合同、调整履行方式

等。 协商解决有助于维护双方关系，避免过度依赖法律程

序，更好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整体利益。

而如果协商无果，当事人可以考虑采取法律救济措施。

这可能包括解除合同、要求损害赔偿等。 在采取法律救济

时，当事人需要依法提起诉讼或仲裁，确保程序的合法性。

法律救济是最后的手段，当事人应在行使不安抗辩权的过程

中保持合法、合理的原则。

(四)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１．中止履行

不安抗辩权的有效行使可以中止合同的履行，即当事人

可以暂时停止或推迟履行合同义务。 这一效力的发生通常伴

随着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可能面临的风险和困难的合理担忧。

中止履行使得当事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能够暂时免除部分或

全部履行义务，以便更好地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而中止履

行的具体形式和程度可能根据不同情况而有所不同，例如可

以暂停支付款项、暂缓交付商品或服务等。 不安抗辩权的效

力使得当事人有机会在解决争议或不确定因素之前，采取适

当的措施，以避免继续履行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２．解除合同

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结果之一是有权解除合同。 解除合

同意味着当事人可以终止合同关系，不再履行合同的各项义

务。 这一效力的发生通常需要在当事人的不安抗辩通知

后，对方未能提供足够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或者担

保等措施无法解决合同纠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权选择解除

合同。 解除合同的效力为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手

段，以结束合同关系，避免可能带来的进一步纠纷和损失。

同时，合同解除后，双方也需要履行解除合同后的相关法律

责任，例如退还已支付的款项、赔偿对方的损失等。

在不安抗辩权的框架下，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是合同当

事人在面临潜在违约风险时的两种主要应对方式。 这些效

力的产生需要根据合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行为和合同条款

来确定，以保障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的合法权益。 在行使

不安抗辩权时，当事人应当注意遵循法定程序和约定，确保

效力的产生合法有效，以免引发额外的争议和法律责任。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适用分析

(一)共同特征

１．涉及合同履行中的违约处理机制

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作为合同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

共同特征之一是它们都涉及合同履行中的违约处理机制。

合同作为一种法律约束，要求当事人履行其在合同中所承诺

的义务。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事人可能面临无法或不

愿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况，即发生违约。 预期违约和不安抗

辩权作为合同法的响应机制，强调了对可能的违约情况的预

见和防范。

在预期违约中，一方当事人预见到对方可能发生违约行

为，因此可以提前采取必要的措施，如解除合同、要求损害

赔偿等。 这体现了对违约的早期预防和处理机制。 而不安

抗辩权则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对对方可能存在的违

约风险感到不安，有权要求对方提供担保或采取其他必要措

施，以防范潜在的违约。 它们的共同特征之一在于，这两种

机制都关注在合同履行中可能出现的违约情况，为当事人提

供了处理违约的手段，从而保障了合同的稳定和可靠履行。

２．侧重于损害对方的信赖利益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都侧重于损

害对方的信赖利益。 在合同关系中，信赖是一种基础性的

关系要素，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依赖对方的履约

能力和承诺守信。 当一方预见到可能的违约或感到不安

时，其行为可能会对对方的信赖造成损害。 预期违约强调

的是一方当事人预见到对方可能发生违约，从而提前采取行

动。 这种预期可能影响对方的信赖，因为当事人提前采取

行动可能被视为对对方信誉的怀疑。 而不安抗辩权的行使

也表明了对方当事人对合同履行的不确定性产生了不安，从

而影响了对方的信赖。 而在两者中，信赖的损害并非主要

目的，而是作为违约处理机制的附带影响。 然而，这种共

同的特征强调了合同关系中信赖的重要性，以及在处理违约

问题时，对方的信赖利益也需要被合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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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者的区别

１．判断标准

预期违约主要关注的是违约行为的判断。 它强调一方

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通过言辞或行为明确表示不

履行合同，或者通过实际行为表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 预

期违约的判断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明示或默示的违约意图，

侧重于在合同期限届满前违约行为的认定。

不安抗辩权更侧重于关注后给付义务人在违约后的履行

能力减弱情况，即在判断对方违约后，其履行能力是否显著

下降，是否存在无法履行给付的实际风险。 不安抗辩权的

评估标准主要集中在对后给付义务人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

及欺诈行为等实际状况的评估。

２．法律效果

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在法律效果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预期违约主要是为了保护先给付义务人在合同期届满前的信

赖利益。 一旦确认存在预期违约，先给付义务人可以采取

一系列的救济措施，例如中止履行、请求违约方提供适当担

保等，但合同关系仍然存在。 涉及不安抗辩权的情况，救

济措施可分为两个阶段。 当后给付义务人的履行能力显著

下降时，先给付义务人有权暂停或延期履行义务，此时合同

关系仍保持不变。 在指定的合理期限内，若后给付义务人

未能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担保，先给付义务人便可据此

解除合同，从而使合同关系真正终止。 这种两阶段的救济

措施赋予了不安抗辩权更高的灵活性和针对性。

(三)预期违约如何引发不安抗辩权的产生

１．提出抗辩——自身不承担违约责任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一方当事人发现对方存在预期违

约的行为时，即对方已经明确表示在履行期届满时不履行合

同，或者其行为表明在履行期届满后将不可能履行合同时，

先履行一方可以提出抗辩。 这意味着先履行一方有权拒绝

或暂停履行其在合同中的义务，以反击对方的违约行为。

而抗辩的提出是先履行一方为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合法手

段，旨在防止合同目标无法实现，捍卫先履行一方的合法权

益。 当先履行一方提出抗辩时，其并不自动承担违约责

任，而是在合同制度框架下采取的一种积极行为，以维护合

同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先履行一方在提出抗辩时应当具备相

应的法定依据和证据，以证明对方存在预期违约的行为。

这有助于确保抗辩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免滥用此权利。

２．中止履行——解除合同

当先履行一方提出抗辩后，如果后给付一方未能在合理

期限内提供适当的担保或恢复履行能力，先履行一方则可以

中止履行合同。 中止履行是先履行一方在预期违约情况下

采取的一种权利行使方式，暂时停止对合同的履行义务，以

等待对方的合理回应。 中止履行的效果是先履行一方有权

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是在对方未能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担保

或恢复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先履行一方采取的终止合同效力

的法定手段。 解除合同后，双方回到合同成立前的状态，

互不再有履行义务的要求。 这种中止履行和解除合同的机

制为先履行一方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救济途径，确保了其在对

方预期违约的情况下能够及时作出反应，维护自身的权益。

３．行使合同解除权——终止合同关系

当不安抗辩权得到确认后，如果后履行义务人在合理期

限内仍未恢复履行能力或提供适当担保，先履行义务人可以

依法行使合同解除权。 此时，合同关系终止，双方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 先履行义务人可以通过解除合

同，避免继续承担合同履行风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４．承担违约责任——实现损失赔偿

在合同解除后，如果后履行义务人有过错，应当承担违

约责任。 先履行义务人可以依据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要

求后履行义务人赔偿因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这样，先

履行义务人可以通过承担违约责任实现损失赔偿，弥补因对

方违约而产生的损害。

结束语

在合同法领域，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作为两个重要的

法律制度，共同构成了对合同当事人权益的有力保护机制。

本文探讨了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的概念、形态、特点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这两个制度的共同特征和区别进行

分析，更清晰地认识了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

总体而言，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我国合

同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当事人提供了在不同情形下

行使权利的途径，从而在合同关系中实现了相对平衡的立法

目标。 希望在今后的实践中，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能够共

同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为我国合同法的发展贡献更

多有益的经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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